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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015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三）  

時  間：  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  屯門政府合署三樓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陳雲生先生 ,  MH, JP（召集人） 缺席者： 吳觀鴻先生

黃麗嫦女士

林頌鎧先生

龍瑞卿女士

陳文偉先生

朱順雅女士

馮沛賢先生

陶錫源先生 ,  MH 

陳樹英女士

何杏梅女士

蘇嘉雯女士

徐  帆先生

侯國東先生

梁詩淇女士（秘書）

列席者：  黃立彬先生 警務處屯門區交通隊警署警長  

莫家聲先生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 /屯門  

葉嘉鋒先生 運輸署工程師 /屯門中  

陳智彬先生 運輸署工程師 /屯門北  

李鎮華先生 運輸署工程師 /特別職務  1 

黃志威先生 路政署工程師 3/屯門路  

招子遙先生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 /屯門（兼任）  

鍾翠茵女士 屯門民政事務處聯絡主任主管（大興）

魏芷茵女士 屯門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 2 

司徒康先生 艾奕康顧問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師  

馬俊恒先生 艾奕康顧問有限公司高級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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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I)  通過上次會議記錄   

  

1.  與會者一致通過第八次會議的會議記錄。   

  

(II)  續議事項   

  

i . 要求於麒麟輕鐵站過路處設交通燈   

  

2.  由於上述議題與「要求改善道路盲點（麒麟圍）」相關，故建議一

併討論。  

 

  

3.  運輸署陳智彬先生表示，已就上一次會議有成員提出的查詢提供了

圖則，顯示在完成該處的視線改善工程後，過路處行人的視線達 70 米，

符合道路設計的標準。有鑒於上述位置鄰近第 54 區新建屋苑，署方會因

應該區的新屋苑落成後及整體地區的發展，留意及監察實際在青麟路的

交通流量及相關行人過路處的人流，從而考慮不同的交通改善及提升措

施。  

 

  

ii .  要求於屯富路加設防止違泊措施   

  

4.  運輸署葉嘉鋒先生表示，署方曾於本年 6 月 16 日到屯富路進行實地

視察，發現該處不時有大型車輛倒車進入，此舉不單撞毀路邊鐵欄，更

影響行人及駕駛人士的安全。此外，他留意到現場空間有限，估算長車

進入該路段後未必能夠調頭，故署方會對此事再作詳細研究，並根據研

究所得建議限制某類車長的車輛進入，以提升該路段的交通安全。  

 

  

5.  有成員表示，可以接納署方設置標示禁止長車進入的建議，但同時

希望警方能增派人手以加強執法。  

 

  

6.  召集人總結表示，請運輸署設計路面管制措施後再向工作小組報告。 運輸署  

  

iii .  要求擴闊及改善出入通道   

  

7.  運輸署葉先生表示，運輸署已向路政署發出施工紙。此外，署方與

路政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正在研究加設行人路接駁湖山河畔公園的安

排。  

 

  

iv.  要求擴闊藍地輕鐵站月台   

  

8.  召集人表示，港鐵公司代表林圓女士因公務而未能出席是次會議，

而港鐵公司較早時已就上述議題向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下稱「交委會」）

提交書面回覆（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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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9.  有成員表示，觀察到有關輕鐵站前往元朗方向的月台人流較疏落，

反而往屯門方向的月台的人流增加，雙卡列車亦未能容納月台上所有等

候上車的乘客，估計這是由於市民經藍地輕鐵站轉車前往兆康西鐵站再

前往其他地區。他補充表示，現時的單車徑設施改善工程令該站附近的

行人路變窄，希望路政署接納將該段行人路加闊的建議，並指港鐵公司

曾向他表示願意作出設施上的配合。  

 

  

10.  召集人請港鐵就其書面回覆及成員上述的補充建議，於下一次的工

作小組會議一併作出回應。  

港鐵  

  

(III)  討論事項   

  

i . 要求重新整頓屯順街小巴站及的士站   

  

11.  運輸署葉先生表示，曾於本年 4 月 21 日與交委會委員作實地視察。

他指出當時有成員發現有的士在屯順街及屯合街交界有所停留，影響小

巴出入，以及阻塞屯順街交通。因此，為了避免影響小巴於該處出入，

署方建議在屯順街及屯合街路口位置加設一個黃色方格（設計圖見附件

二），禁止的士或其他車輛在該位置停留。  

 

  

12.  召集人指出，類似情況亦出現在錦華花園商場地下的停車場入口，

該處有巿區的士於早上繁忙時段在上述位置停留等客，影響其中行車線

的交通。此外，屯門時代廣場停車場出入口位置的路面上出現缺口，該

缺口已經存在近兩年，變相令行車路收窄。召集人請路政署一併處理上

述問題，以免因上述路段行車不順而影響整體交通。  

 

 

 

路政署  

  

13.  多名成員提出意見及提問，內容綜述如下：   

a)  表示交委會主席曾建議於路面加設路泊位以分隔的士站及小巴

站，但運輸署的設計圖建議加設黃色方格，反而使專線小巴的停泊

空間更小，查詢署方延長專線小巴的泊車位的可行性；  

 

b)  認為的士因為了方便轉出主路段或因貨車遮擋前方道路，因而於該

處停泊；以及  

 

c)  認為警方應加緊巡邏，並指出雖然黃色方格可以避免雙行泊車

（Double Parking），但不能阻止的士隊伍太長而影響小巴停泊位

置的問題，故提議延長的士影綫。  

 

  

14.  召集人補充表示，以往警方會於繁忙時段派員到現場指揮交通，惟

自從將該處的警員崗位調走後，現場情況秩序混亂。再者，暑假將至，

相信人流將會有所增加，所以請警方考慮加派一位警員於繁忙時段到現

場巡邏，相信有助改善現場交通。  

 

  

15.  運輸署葉先生回應表示，建議加設的黃色方格並沒有影響小巴站的

停泊空間。此外，交委會主席於地面加設路泊位的建議會收窄路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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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費公共空間，故提議先試用黃格，如黃格作用不大，才考慮較嚴厲措施

以避免的士霸佔小巴站的空間。署方已向路政署發出施工紙，等待路政

署排期畫上黃格。  

  

16.  警務處黃立彬先生回應表示，交通組及青山警署的警員已於現場加

強巡邏，現時每天都有警員不定時到屯順街進行檢控工作。此外，他會

了解撤走於該處崗位的原因，亦會跟有關分區商議有沒有足夠人手巡

邏，稍後於會內回覆工作小組。  

警務處  

  

17.  有成員表示，要求設一個為期三個月的觀察期以方便進行檢討。如

果執法的成效不明顯，工作小組可能須從影綫方面入手。  

 

  

18.  召集人指出， 2003 年因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SARS）而給予

的士司機的優惠措施及放寬的管制，令的士司機養成壞習慣而造成路面

混亂，故建議署方考慮逐步取消自 2003 年實行的優惠措施，而警方亦應

該加強執法，以免影響其他駕駛人士。  

 

  

19.  召集人總結表示，請運輸署於黃格畫上後監察其成效，並請警務處

於下次會議答覆小組成員的提問。  

運輸署、  

警務處  

  

(IV)  報告事項   

i . 建議改善屯門鐵路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ii .  要求改善巴士站候車環境   

  

20.  由於上述議題內容相關，故建議一併討論。   

  

21.  運輸署莫家聲先生表示，對改善屯門鐵路站公共運輸交匯處的建議

暫時沒有補充，至於改善巴士站候車環境方面，巴士公司已於部份巴士

站加建座椅及飲品售賣機等設施，歡迎各成員建議其他有需要改善的地

方。  

 

  

22.  有成員指出，上述改善措施最初由屯門市中心的巴士總站開始，其

效果及乘客的口碑亦相當好，故希望巴士公司能優先處理其他巴士總

站，例如 67X 和 67M 巴士總站搬站時加設新上蓋。  

 

  

23.  運輸署莫先生回應表示，就委員要求翻新九巴 67X 及 67M 號位於兆

康苑巴士總站的建議已轉交巴士公司考慮，署方會繼續跟進。  

 

  

24.  召集人請署方代表跟當區議員交換意見。隨著第 54 區及新慶路發

展，交通流量增加，希望運輸署能夠更完善規劃附近的公共交通交匯處。 

 

運輸署  

  

iii .  要求加密 46A 專線小巴班次   

iv.  要求專線小巴 46A 全日 15 分鐘一班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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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25.  由於上述議題內容相關，故建議一併討論。   

  

26.  運輸署莫先生表示， 46A 專線小巴服務大致穩定及可滿足乘客的需

求。  

 

  

27.  召集人請運輸署繼續密切留意有關服務的情況。  運輸署  

  

v.  強烈要求改善 43 專線小巴屯門市中心（河傍街） < - >掃管笏（循

環線）服務  

 

  

28.  運輸署莫先生表示，署方密切監察 43 號專線小巴的服務，近期的調

查顯示該線大致能夠配合乘客需求。如有需要，署方會跟營辦商跟進情

況。  

 

  

29.  召集人指出，該帶人口有增長的趨勢，希望署方留意 43 號小巴服務

能否配合未來的人口增長。  

運輸署  

  

vi.  要求改善道路盲點（麒麟圍）   

  

30.  此項議程已於續議事項 i .「要求於麒麟輕鐵站過路處設交通燈」中

討論，故不作補充。  

 

  

vii.  要求擴闊黃崗圍路雙線行車   

  

31.  運輸署陳先生表示，署方就擴闊黃崗圍路的可行性繼續研究及設

計。根據黃崗圍路一帶政府土地的用途及現場結構的限制，以及一些大

型車輛進入文質路的空間，署方正修改相關的擴闊工程設計，有進一步

資料時會向當區議員及工作小組報告。  

 

  

viii.  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擴闊工程   

  

32.  路政署黃志威先生為沒有出席上次會議而向小組成員表示抱歉，並

表示誤會工程的補償樹木安排已交由屯門綠化事宜工作小組（下稱「綠

化事宜工作小組」）跟進。於收到工作小組於 5 月 5 日的來信後，署方

明白工作小組對工程的關注，並將會繼續派代表出席日後工作小組的會

議。就工作小組成員於上次會議對工程表達的意見，署方已於本年 5 月

18 日致函回覆，並希望於今次工作小組會議上，以簡報形式向小組成員

講解各成員的意見。  

 

  

33.  召集人指出，由於本工作小組主要討論區內運輸交通問題，植樹議

題屬於區議會的綠化事宜工作小組專責跟進。因此，就植樹專業及技術

上的問題是不需要向本小組成員交代；惟由於植樹工程對交通管理造成

一定的影響，本工作小組關注在植樹工程當中對有關路段交通造成的影

響。召集人逐請顧問公司代表匯報工程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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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34. 顧問公司司徒先生利用簡報匯報工程的進展（見附件三）。司徒先

生表示，針對預計因植樹工程對行人及交通方面所造成的影響，署方已

於個別屋苑進行了 20 多次的諮詢活動，當中包括兩次公聽會。  

35. 召集人向顧問公司查詢行車路面會否受植樹工程影響。司徒先生回

應表示，工程進行中時會有臨時交通管理措施，故道路行車不會受植樹

工程影響。  

36. 有成員指出，署方的簡報上提及數個巴士站將不設上蓋，查詢是否

有些原本有上蓋的巴士站將變為沒有上蓋，並相信附近居民會對此不滿。 

37. 召集人認同成員的看法，補充指巴士站不設上蓋的話，居民會在雨

天下車時受影響。召集人向路政署查詢受影響範圍屋苑的居民是否知悉

有關巴士站將不設上蓋。  

38. 路政署黃先生回應表示，署方一直有與鄰近屋苑的居民溝通，今後

亦會繼續向居民作諮詢。

39. 召集人表示，請署方先將相關行人路面及巴士站的設計交給當區議

員作諮詢及收集居民的意見，於下次會議再作跟進。

路政署

ix. 警方報告宣傳及檢控違例單車及行人

40. 警務處黃先生簡介席上派發的檢控違例單車及行人報告（見附件

四）。

41. 有成員指出，屯門河畔單車俓與附近屋苑出入口容易發生人車爭路

的情況，建議警方及相關部門可採取聯合行動，檢控違例單車及行人。

此外，暑假將至，預計多人會使用單車徑，更容易與其他道路使用者發

生衝突，希望有關部門關注這情況。  

42. 召集人表示，屯門區違例過馬路情況嚴重，例如行人於輕鐵路軌上

行走，惟現在就算發現行人行上路軌，亦不如以往般被檢控，導致更多

人模仿以上違例行為，警方應加強檢控。此外，根據近月的觀察，發現

違泊行為日益嚴重，他更曾透過即時通訊軟件與警方聯絡以進行檢控，

但較難跟進入夜後的情況。  

43. 有成員指出違泊行為一直存在，表示明白警方已採取主動，四處查

察並進行檢控，惟補充以下必須加強管制的地點：青山公路近何福堂一

帶及兆康路近 67X 巴士總站。由於巴士在晚上十點後仍會在有關地點行

駛，如有人在這些位置停泊車輛，會對乘客造成不便及危險。她曾去信

運輸署投訴於兆康苑的違泊行為，但署方表示經巡查後沒有發現。因此，

希望警方能制定一些策略，加強管制有可能影響行人安全過馬路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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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44. 召集人總結表示，請警方留意上述地點的違例問題及加強管理。 警務處

x. 清理違例停泊單車

45. 屯門民政事務處鍾翠茵女士表示，屯門區跨部門聯合清理違例停泊

單車行動已於 4 月 22 日進行。當日共清理八個地方，合共收了 270 部單

車（見附件五）。鍾女士補充表示，富健花園的單車停泊處手推車等的

雜物已被清理。  

(V)  其他事項  

(VI)  下次會議日期  

46. 既無其他事項，召集人宣佈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 時 29 分結束。

下次會議日期是 2015 年 8 月 12 日。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日期： 2015 年 7 月 17 日  

檔案：HAD TM DC/13/35/TTC/8 pt.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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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警方報告涉及交通意外的行人及單車和檢控違例行人及單車數目

(I) 2015年屯門區涉及交通意外的行人及單車數目

行人 單車

2015年4月 15 33

2015年5月 5 15

總數 20 48

(II) 2015年屯門區違例單車及行人的檢控數目

行人 單車

2015年4月 117 202

2015年5月 145 135

總數 262 337

屯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2015年6月17日(星期三)

附件四



屯門區跨部門聯合清理違例停泊單車行動 

日期：2015年 4月 22日 

地點 清理單車數目 

1. 湖山河畔公園(近富健花園)的指定單車泊車處、行人天橋

及附近行人路
30 

2. 屯青里的指定單車泊車處及附近欄杆 160 

3. 疊茵庭對出的青山公路嶺南段 0 

4. 建盛里與震寰路交界 8 

5. 建生巴士總站、寶怡花園、盈豐園、海麗花園及兆軒苑對

出的震寰路、良運街及良德街
4 

6. 美樂花園對出的湖翠路及美樂里 43 

7. 紅橋、井財街、青杏徑、青棉徑、青菱徑、青柏徑及附近

行人路、行人天橋 (不包括指定單車泊車處)
5 

8. 連接友愛邨與天后路的行人天橋(友愛橋)及附近行人路

(不包括指定單車泊車處)
20 

共 27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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